
中法核〔2024〕31号

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关于印发《中法核工程
与技术学院接收本科生转院系专业实施细则》

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：

《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接收本科生转院系专业实施细则》

已于学院 2024年第 18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

请遵照执行。

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

2024年 12月 17日

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



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接收本科生

转院系专业实施细则

第一条 根据《中山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，为进一步

规范接收转院系专业管理工作，结合单位实际，制定本实施细

则。

第二条 转院系专业工作遵循尊重学生选择、培育学业特

长、鼓励跨学科学习的原则，坚持公开透明、公平竞争、公正

录取。

第三条 接收名额

各专业接收人数为在本专业一年级在读学生人数的 30%以

内，具体人数以当年公布的转院系专业接收计划为准。

第四条 申请要求

招生时有明确规定不能转院系专业者，休学、保留学籍期

间或达到退学条件者，不允许转专业。

符合申请要求的进入考核环节。

第五条 考核方式与工作流程

学院成立转院系专业考核小组，凡有直系亲属参加转院系

专业考核的，必须回避。考核方式为面试，面试全程录像。

（一）面试

1.面试内容：专业志趣、学业特长、学习能力、发展潜质、

未来学习规划等，满分 100分。



2.考核要求：面试环节实行“双随机”，随机确定学生面试次

序，随机抽取面试试题。面试小组一般不少于 5 人，小组成员

现场独立评分。

（二）录取

按面试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序，确定拟接收名单；面试成

绩相同的，则取入学以来全部课程平均绩点高者；面试成绩低

于 60分者，不予接收。

学院根据转专业学生课程修读情况和考核情况确定学生的

转入年级。

（三）公示

拟接收名单（含学生姓名、学号、拟转入专业和年级）经

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后，公示 3天。

（四）报送

学院将公示后的拟接收学生名单报送教务部，经教务部复

核并提请分管教学校领导审批通过后公布。

第六条 本细则经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 2024年第 18次党

政联席会审议通过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中法核工程与技术

学院负责解释。原《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本科生转专业实施

细则》（中法核〔2022〕96号）同时废止。本细则未做明确规

定的事项按照学校规定执行。


